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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引言 
 
 
 
1 . 1  我 们 感 谢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就 香 港 的 竞 争 政 策

撰 写 了 一 份 非 常 全 面 的 报 告 。这 份 名 为《 公

平 竞 争 政 策 ：香 港 经 济 繁 荣 之 关 键 》之 报 告

是 政 府 在 一 九 九 三 年 委 托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就

本 港 目 前 的 竞 争 情 况 进 行 一 系 列 研 究 所 提

交 的 报 告 中 的 最 后 一 份 ，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一

份 。  
 
1 . 2  自 一 九 九 三 年 至 一 九 九 六 年 ，我 们 委 托 消 费

者 委 员 会 就 银 行 、超 级 市 场 、气 体 燃 料 供 应 、

广 播 、电 讯 及 私 人 住 宅 楼 宇 市 场 等 六 个 行 业

的 竞 争 情 况 进 行 研 究 ，而 有 关 的 报 告 亦 已 完

成 。这 些 研 究 提 出 了 一 些 积 极 措 施 ，从 而 维

护 竞 争 。政 府 对 消 委 会 所 提 出 的 许 多 建 议 都

乐 意 采 纳 ， 其 中 主 要 的 包 括 ：  
 

( a )  取 消 七 天 或 以 上 定 期 存 款 的 息 率 上 限 ；  
 
( b )  设 立 能 源 谘 询 委 员 会 ，就 能 源 政 策 及 有

关 事 宜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见 ；委 托 顾 问 公 司

研 究 为 气 体 燃 料 供 应 设 立 共 同 输 送 系

统 的 可 行 性 ； 及  
 
( c )  调 低 对 本 港 两 家 广 播 公 司 广 告 收 入 征

收 的 专 利 税 率 。  
 
1 . 3 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于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一 月 发 表 了

最 后 一 份 报 告 ， 全 面 探 讨 本 港 的 竞 争 状 况 。

报 告 再 次 肯 定 ，促 进 内 部 竞 争 对 维 持 香 港 在

国 际 间 的 竞 争 优 势 非 常 重 要 ，并 极 力 主 张 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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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：  
 

( a )  引 进 全 面 的 竞 争 政 策 ；  
 
( b )  制 订 竞 争 法 ，涵 盖 市 场 上 横 向 和 纵 向 的

合 谋 协 议 及 滥 用 市 场 优 势 的 情 况 ； 及  
 
( c )  设 立 竞 争 委 员 会 执 行 竞 争 法 ，以 及 就 竞

争 政 策 向 政 府 提 出 意 见 ； 设 立 上 诉 机

关 ，聆 讯 对 竞 争 委 员 会 所 作 的 决 定 的 申

诉 。  
 

1 . 4  鉴 于 市 场 竞 争 及 约 束 竞 争 的 种 种 行 为 ，对 社

会 各 阶 层 均 会 带 来 影 响 ，因 此 ，我 们 在 确 定

未 来 路 向 之 前 ， 积 极 征 求 公 众 的 意 见 和 回

应 。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二 月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三 月

期 间 ，我 们 谘 询 超 过 1 1 0 家 机 构 ，包 括 商 会 、

行 业 及 专 业 协 会 、不 同 行 业 的 主 要 机 构 ，以

及 专 上 教 育 学 院 ， 共 接 获 8 8 份 回 复 。 大 部

分 给 予 回 复 的 机 构 对 谘 询 工 作 均 极 之 重 视 ，

所 给 予 的 宝 贵 意 见 使 我 们 得 到 莫 大 裨 益 。各

机 构 的 名 称 载 于 本 文 的 附 件 ，本 局 谨 藉 此 向

有 关 机 构 致 谢 。  
 
1 . 5  本 局 在 政 府 内 部 成 立 一 跨 部 门 工 作 小 组 ，研

究 接 获 的 建 议 。我 们 曾 经 研 究 亚 太 区 多 个 经

济 体 系 的 竞 争 政 策 和 法 例 ，幷 与 多 名 在 研 究

竞 争 事 宜 方 面 享 誉 国 际 的 专 家 讨 论 有 关 课

题 。  
 
1 . 6  这 本 小 册 子 胪 列 政 府 就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报 告

中 的 主 要 议 题 和 建 议 所 作 的 回 应 。本 局 了 解

到 促 进 竞 争 是 非 常 复 杂 的 问 题 ，同 时 国 际 间

仍 未 就 怎 样 才 是 最 佳 的 竞 争 模 式 达 致 共 识 。

我 们 已 准 备 参 照 其 他 经 济 体 系 在 这 方 面 的

经 验 ，致 力 采 取 措 施 促 进 竞 争 及 增 加 经 济 效

益 。我 们 相 信 我 们 建 议 进 行 的 工 作 ，能 切 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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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解 决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所 关 注 的 许 多 问 题 ，和

完 全 符 合 一 向 令 香 港 受 益 的 自 由 贸 易 及 政

府 尽 量 不 干 预 的 基 本 经 济 原 则 。  
 
1 . 7  这 份 回 应 文 件 ，表 明 了 政 府 在 为 香 港 制 订 一

套 竞 争 政 策 方 面 ，跨 进 了 重 要 、更 积 极 和 更

具 透 明 度 的 一 步 。我 们 乐 意 与 消 费 者 委 员 会

再 作 讨 论 ，亦 希 望 各 行 业 之 间 继 续 商 议 此 课

题 。此 外 ，我 们 将 不 断 地 检 讨 我 们 促 进 竞 争

的 策 略 ， 藉 以 增 加 经 济 效 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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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香港的竞争政策 
 
 
 
2 . 1   在 回 应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的 建 议 之 前 ， 让 我 们 先

说 明 香 港 的 竞 争 政 策 的 目 的 和 涵 盖 范 围 ， 幷

介 绍 我 们 推 行 这 项 政 策 的 情 况 。  
 
 
目 的  
 
 
经 济 效 益  

 
2 . 2  从 社 会 的 角 度 看 ， 竞 争 政 策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增

加 经 济 效 益 或 尽 量 利 用 资 源 。 经 济 效 益 本 身

是 一 个 范 围 甚 广 的 概 念 ， 可 包 含 不 同 范 畴 ；

例 如 ， 经 济 效 益 可 以 指 ：  
 

( a )  从 特 定 的 投 入 量 获 取 更 高 的 输 出 量 （ 技

术 效 率 ） ；  
 
( b )  改 善 资 源 在 不 同 用 途 之 间 的 调 配 （ 调 配

效 率 ） ；  
 
( c )  提 高 管 理 或 其 他 的 效 率 ； 及 /或  
 
( d )  提 高 市 场 对 不 断 转 变 的 需 求 和 供 应 情 况

的 敏 感 度 （ 动 态 效 率 ） 。  
 

2 . 3  由 于 经 济 效 益 本 来 就 是 动 态 的 ， 我 们 必 须 更

仔 细 研 究 竞 争 与 经 济 效 益 的 关 系 。举 例 来 说 ，

某 些 似 乎 从 静 态 的 角 度 看 ， 是 违 反 竞 争 的 商

业 行 为 ， 可 能 是 受 市 场 的 推 动 而 出 现 的 ， 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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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在 动 态 的 意 义 上 幷 不 会 与 经 济 效 益 的 原 则

背 道 而 驰 。  
 
 
市 场 的 可 竞 逐 程 度  
 
2 . 4  要 测 试 市 场 上 是 否 有 竞 争 ， 一 般 做 法 是 研 究

市 场 结 构 （ 多 数 是 借 着 观 察 市 场 参 与 者 的 规

模 和 数 目 及 市 场 集 中 比 率 ） 和 市 场 表 现 （ 多

数 是 靠 观 察 因 市 场 表 现 而 产 生 的 资 源 调 配 结

果 ， 以 及 市 场 的 效 率 、 技 术 发 展 、 稳 定 性 和

公 平 程 度 ） 。 当 今 的 趋 势 是 较 着 重 市 场 行 为

或 表 现 的 测 试 （ 当 一 些 公 司 的 行 为 ， 足 以 限

制 其 他 公 司 进 入 市 场 的 能 力 或 市 场 内 的 竞 逐

程 度 ， 该 等 行 为 将 被 视 为 反 竞 争 行 为 ） 。 因

此 ， 只 要 其 他 公 司 仍 能 进 入 市 场 及 在 市 场 内

竞 逐 ， 即 使 看 来 有 垄 断 情 况 又 或 当 中 只 存 在

一 家 享 有 支 配 地 位 的 公 司 ， 亦 不 一 定 表 示 该

市 场 是 违 反 竞 争 原 则 的 。 此 外 ， 虽 然 市 场 上

可 能 只 有 数 家 公 司 营 业 ， 但 我 们 也 不 可 因 而

断 定 该 市 场 缺 乏 竞 争 ， 因 为 这 几 家 公 司 之 间

的 竞 争 可 能 是 非 常 激 烈 的 。  
 
 
其 他 目 的    
 
 
2 . 5  许 多 经 济 体 系 都 会 以 下 列 各 项 为 当 地 竞 争 政

策 的 目 的 ：  
 

( a )  促 进 自 由 竞 争 或 自 由 贸 易（ 如 中 国 内 地 、

澳 洲 、 日 本 、 纽 西 兰 、 英 国 ） ；  
 
( b )  保 障 消 费 者 或 促 进 消 费 者 权 益 （ 如 中 国

内 地 、 澳 洲 、 日 本 ） ；  
 
( c )  确 保 中 、 小 型 企 业 获 得 平 等 机 会 ， 成 为

经 济 体 系 中 一 份 子 （ 如 加 拿 大 ）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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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维 持 「 贸 易 秩 序 」 ； 保 障 营 商 者 的 合 法

权 利 和 利 益 ； 激 发 企 业 家 的 创 新 精 神 等

（ 如 中 国 内 地 、 日 本 、 南 韩 ） ；  
 
( e )  提 高 国 际 竞 争 力 ； 使 物 价 更 具 竞 争 力 等

（ 如 英 国 、 美 国 ） ； 和  
 
( f )  促 进 经 济 稳 定 和 增 长 （ 如 中 华 台 北 ） 。  
 

2 . 6  上 述 各 项 均 属 可 取 ； 但 这 些 并 非 竞 争 政 策 的

主 要 目 的 。 举 例 来 说 ， 保 障 消 费 者 本 身 已 是

一 个 独 立 的 政 策 目 的 ， 幷 不 一 定 能 配 合 到 竞

争 政 策 的 目 的 （ 即 增 加 经 济 效 益 ） 。 一 旦 不

同 目 的 之 间 出 现 矛 盾 ， 不 管 是 在 竞 争 政 策 的

广 阔 范 围 之 内 ， 或 是 在 竞 争 政 策 与 其 他 政 策

之 间 ， 我 们 都 需 要 以 经 济 体 系 整 体 的 利 益 为

前 提 ， 作 出 政 策 判 断 。  
 
 
现 行 政 策  
 
 
2 . 7  我 们 致 力 促 进 自 由 贸 易 和 竞 争 ， 政 府 亦 奉 行

尽 量 避 免 干 预 市 场 力 量 这 个 基 本 经 济 原 则 ，

因 为 这 样 最 能 增 加 经 济 效 益 和 实 现 贸 易 及 竞

争 政 策 的 最 终 共 同 目 标 。 而 可 否 进 入 市 场 和

可 否 在 市 场 内 竞 争 则 是 公 认 用 来 测 试 市 场 上

是 否 有 竞 争 的 方 法 。  
 
2 . 8  我 们 鼓 励 各 行 业 中 有 竞 争 。 我 们 不 会 保 护 或

资 助 贸 易 商 或 制 造 商 。 不 论 本 地 或 国 际 贸 易

商 和 制 造 商 ， 都 不 会 在 进 入 市 场 时 ， 遇 到 任

何 障 碍 。 我 们 对 服 务 行 业 及 制 造 业 都 一 视 同

仁 。 随 着 科 技 不 断 发 展 ， 服 务 业 不 需 面 对 外

来 竞 争 的 日 子 已 不 复 再 。 由 于 各 国 企 业 可 自

由 进 入 香 港 大 部 分 服 务 行 业 的 市 场 ， 所 以 香

港 的 服 务 提 供 者 既 要 面 对 本 地 竞 争 ， 亦 要 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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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 国 际 竞 争 。  
 
2 . 9  虽 然 竞 争 会 借 着 市 场 的 自 由 力 量 ， 得 到 最 大

的 发 展 ， 但 我 们 察 觉 到 ， 政 府 有 时 候 亦 需 要

采 取 若 干 程 度 上 的 干 预 。 举 例 来 说 ， 为 了 遏

止 不 公 平 的 营 商 手 法 、 维 护 竞 争 和 保 障 消 费

者 权 益 ， 我 们 已 制 定 一 整 套 法 律 措 施 ， 其 中

包 括 ：  
 

( a )  《 消 费 品 安 全 条 例 》 ， 这 订 明 消 费 品 的

制 造 商 、入 口 商 和 供 应 商 均 有 法 定 责 任 ，

确 保 其 供 应 予 本 地 消 费 市 场 的 商 品 符 合

一 般 安 全 规 定 ；  
 
( b )  《 不 合 情 理 合 约 条 例 》 ， 这 赋 予 本 港 法

庭 权 力 ， 可 拒 绝 执 行 或 修 订 有 关 商 品 销

售 或 服 务 供 应 的 消 费 者 合 约 中 不 合 情 理

的 条 款 ；  
 
( c )  《 服 务 提 供 (隐 含 条 款 )条 例 》，这 订 明 服

务 供 应 者 有 责 任 在 合 理 的 时 间 之 内 ， 谨

慎 地 和 以 符 合 要 求 的 技 能 去 提 供 服 务 ；  
 
( d )  《 货 品 售 卖 条 例 》 ， 这 规 定 销 售 商 在 售

卖 商 品 时 ， 需 要 遵 守 一 条 不 言 而 喻 的 条

款 ， 就 是 所 供 应 的 商 品 已 达 到 适 销 的 质

量 ，而 除 非 买 家 已 有 足 够 机 会 检 查 商 品 ，

否 则 买 家 是 有 权 拒 收 有 损 坏 的 商 品 的 ；

及  
 
( e )  《 商 品 说 明 条 例 》 ， 这 禁 止 在 售 卖 商 品

时 提 供 虚 假 的 商 品 说 明 、 虚 假 的 标 记 及

失 实 的 陈 述 。  
 

2 . 1 0  除 此 之 外 ，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亦 负 责 管 理 消 费 者

诉 讼 基 金 ， 协 助 消 费 者 个 别 或 集 体 地 向 不 法

商 人 采 取 法 律 行 动 。 我 们 亦 已 调 配 资 源 予 消

费 者 委 员 会 的 营 商 研 究 部 ， 审 查 可 能 妨 碍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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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 制 或 扭 曲 竞 争 的 营 商 手 法 ， 就 如 何 促 进 良

性 竞 争 向 政 府 提 出 建 议 。  
 
2 . 1 1 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， 若 干 程 度 的 政 府 管 制 是 需 要

的 ，例 如 投 入 市 场 的 资 金 额 可 能 非 常 庞 大（ 如

广 播 业 ） ， 或 市 场 需 要 审 慎 或 有 效 率 的 监 管

（ 如 银 行 金 融 业 ） ， 又 或 有 需 要 保 障 消 费 者

的 长 远 利 益 （ 如 提 供 公 用 服 务 的 行 业 ） 。 在

这 些 情 况 下 ， 政 府 便 需 要 确 保 其 容 许 存 在 的

垄 断 或 寡 头 垄 断 情 况 不 会 不 必 要 地 对 消 费 者

造 成 损 害 ， 例 如 是 影 响 服 务 质 素 及 消 费 者 所

需 付 的 价 格 。  
 
2 . 1 2  由 于 各 行 业 的 需 要 及 特 性 不 同 ， 所 以 我 们 采

纳 了 一 套 切 合 不 同 行 业 所 需 的 政 策 来 维 护 竞

争 。 我 们 定 期 检 讨 各 监 管 机 制 ， 确 保 它 们 仍

能 迎 合 当 前 的 情 况 。 我 们 亦 尽 量 主 动 放 宽 管

制 的 范 围 以 促 进 竞 争 。 例 如 ：  
 

( a )  政 府 继 一 九 九 二 年 就 电 讯 业 进 行 全 面 的

政 策 检 讨 之 后 ， 为 本 地 固 定 电 讯 网 络 服

务 市 场 引 入 竞 争 。 我 们 相 信 此 举 可 促 进

业 内 的 经 济 效 益 ， 幷 为 香 港 从 现 在 至 下

一 世 纪 担 任 区 内 主 要 通 讯 中 心 作 好 准

备 。 自 一 九 九 五 年 七 月 以 来 ， 政 府 已 发

牌 予 四 个 营 运 者 ， 为 本 地 提 供 固 定 电 讯

网 络 服 务 ；  
 
( b )  从 一 九 九 三 年 开 始 ， 政 府 对 本 地 电 台 及

电 视 广 播 牌 照 的 条 款 作 出 修 改 ，加 入「 自

由 竞 争 条 文 」 ， 以 确 保 从 事 广 播 业 者 不

会 以 不 公 平 或 违 反 竞 争 的 手 法 营 商 ； 及  
 
( c )  从 一 九 九 一 年 开 始 ， 政 府 会 在 经 济 可 行

的 情 况 下 ， 以 公 开 招 标 方 式 批 出 新 路 线

网 络 的 巴 士 及 小 轮 专 营 权 。 从 一 九 九 七

年 九 月 开 始 ， 所 有 巴 士 路 线 都 以 非 专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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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原 则 ， 而 专 营 者 都 不 会 受 到 利 润 管 制

计 划 的 约 束 。  
 

2 . 1 3  虽 然 促 进 竞 争 是 很 重 要 ，但 这 只 是 一 个 工 具 ，

而 非 一 个 目 的 。 我 们 不 会 不 惜 任 何 代 价 去 争

取 自 由 竞 争 。 实 际 上 ， 我 们 很 多 时 候 都 要 在

促 进 竞 争 和 其 他 政 策 之 间 ， 取 个 平 衡 ， 衡 量

怎 样 才 是 对 整 体 经 济 最 有 利 的 政 策 。  
 
2 . 1 4  大 体 上 ， 竞 争 政 策 是 在 工 商 局 局 长 职 责 范 围

之 内 。 此 外 ， 个 别 政 策 局 亦 负 责 在 其 权 限 之

内 的 行 业 促 进 竞 争 。 这 安 排 使 政 府 能 维 持 一

个 整 体 的 竞 争 政 策 ， 亦 同 时 能 顾 及 不 同 行 业

的 个 别 需 要 。  
 
2 . 1 5  我 们 的 竞 争 政 策 既 与 自 由 贸 易 和 开 放 市 场 的

方 式 一 致 ， 又 能 切 合 实 际 和 迎 合 不 同 行 业 的

需 要 。 我 们 的 目 的 是 要 促 进 竞 争 ， 幷 缔 造 合

适 的 市 场 情 况 ， 俾 能 改 善 香 港 的 竞 争 过 程 及

增 加 经 济 效 益 。  
 
2 . 1 6  上 述 政 策 为 我 们 带 来 莫 大 裨 益 。在 过 去 三 年 ，

香 港 都 获 美 国 传 统 基 金 会 评 为 全 球 最 自 由 的

经 济 体 系 。 此 外 ，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、 加 拿 大 的

弗 雷 泽 学 院 ， 以 及 国 际 管 理 发 展 学 会 均 给 予

香 港 的 国 际 竞 争 力 和 经 济 自 由 度 极 高 的 评 级

（ 首 三 名 之 内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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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消费者委员会的评估 
 
 
 
3 . 1 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一 月 完 成 了

一 份 评 估 香 港 整 体 竞 争 环 境 的 报 告 书 。报 告

中 宣 称 ， 虽 然 香 港 在 近 数 十 年 经 济 成 就 超

卓 ，但 要 维 持 竞 争 优 势 ，将 要 面 对 莫 大 挑 战 ，

原 因 是 ：  
 
 ( a )  随 着 电 讯 科 技 及 其 他 交 通 运 输 的 发 展 ，

香 港 的 地 理 位 置 优 势 已 不 如 前 ；  
 
 ( b )  其 他 发 展 较 迟 缓 的 经 济 体 系 已 采 纳 了

开 放 政 策 ，吸 引 外 贸 和 投 资 ，削 弱 香 港

以 往 在 外 贸 方 面 所 占 的 竞 争 优 势 ；  
 
 ( c )  香 港 的 经 济 ，由 以 制 造 业 为 主 转 为 以 服

务 业 为 主 。消 费 者 委 员 会 认 为 由 于 某 些

服 务 行 业 是 属 于 非 贸 易 性 质 ，因 而 不 需

要 面 对 国 际 竞 争 。消 委 会 指 出 ，某 些 行

业 如 零 售 银 行 服 务 、超 级 市 场 、气 体 燃

料 供 应 、电 话 及 本 地 电 视 广 播 等 ，所 存

在 的 竞 争 甚 少 。这 现 象 最 终 会 削 弱 香 港

的 国 际 竞 争 力 ，因 为 这 些 属 于 非 贸 易 性

的 服 务 对 贸 易 行 业 的 生 产 极 为 重 要 ，幷

会 直 接 影 响 其 制 成 品 的 成 本 ； 及  
 
 ( d )  国 际 组 织 如 世 界 贸 易 组 织（ 下 称 世 贸 组

织 ） 越 来 越 重 视 贸 易 与 竞 争 政 策 的 连

系 。消 费 者 委 员 会 表 明 ，如 要 在 世 贸 组

织 及 亚 太 区 经 济 合 作 组 织（ 下 称 亚 太 经

合 组 织 ）等 全 球 贸 易 组 织 获 得 全 面 和 平

等 的 参 与 机 会 ，实 施 全 面 的 内 部 竞 争 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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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 将 成 为 一 个 先 决 条 件 。如 果 没 有 反 垄

断 规 则 ，我 们 要 求 改 进 贸 易 政 策 的 据 理

能 力 便 会 减 低 。  
 
3 . 2  消 委 会 认 为 政 府 以 因 应 个 别 行 业 而 订 定 竞

争 条 款 的 方 式 来 促 进 竞 争 ，并 不 足 以 让 我 们

应 付 未 来 的 重 大 挑 战 。更 具 体 地 说 ，消 委 会

对 这 方 式 的 批 评 如 下  ：  
 

( a )  这 方 式 未 能 令 政 府 全 面 地 、以 一 致 的 政

策 去 促 进 市 场 竞 争 ；  
 
( b )  缺 乏 统 一 性 ，令 政 府 部 门 之 间 重 复 耗 用

资 源 ； 及  
 
( c )  只 有 少 数 行 业 受 政 府 监 管 。  

 
3 . 3  消 委 会 强 调 ，如 果 没 有 一 套 订 明 整 体 方 针 的

法 例 和 一 个 负 责 监 管 的 机 关 ，如 何 公 平 和 一

视 同 仁 地 对 待 各 行 业 ，将 会 成 为 一 个 棘 手 的

问 题 ，因 为 各 行 业 将 会 为 着 维 护 本 身 的 利 益

游 说 有 关 的 政 府 部 门 或 机 构 修 改 监 管 制 度 。 
 
3 . 4  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认 定 了 某 些 行 业 因 为 市 场 存

在 运 作 问 题 ，消 费 者 和 企 业 需 承 担 更 高 的 价

格 。此 外 ，由 于 大 部 分 已 发 展 的 经 济 体 系 及

新 兴 工 业 经 济 体 系 均 订 有 竞 争 法（ 包 括 中 国

内 地 、南 韩 及 中 华 台 北 ），消 费 者 委 员 会 认

为 ，若 香 港 没 有 竞 争 法 ，在 国 际 组 织 上 要 求

改 善 贸 易 政 策 和 反 对 损 害 本 港 利 益 措 施 的

据 理 能 力 便 会 被 削 弱 。消 委 会 相 信 ，国 际 组

织 及 其 他 国 家 已 开 始 察 觉 到 在 香 港 经 济 体

系 中 ，不 论 是 在 个 别 范 畴 或 缺 乏 整 体 竞 争 法

这 两 方 面 ， 都 有 问 题 存 在 。  
 
3 . 5   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建 议 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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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引 入 全 面 竞 争 政 策 ﹔  
 
( b )   制 订 整 体 的 竞 争 法 ，涵 盖 市 场 上 横 向 和

纵 向 的 合 谋 协 议 及 滥 用 市 场 优 势 的 情

况 。消 委 会 认 为 法 律 制 裁 是 唯 一 具 透 明

度 和 有 效 的 方 法 去 防 止 及 处 理 限 制 竞

争 的 经 营 手 法 ；  
 

( c )  设 立 竞 争 委 员 会 ，调 查 可 能 触 犯 法 例 的

个 案 ； 及  
 
( d )  设 立 上 诉 机 关 ，聆 听 对 竞 争 委 员 会 所 作

的 决 定 的 申 诉 。  
 

3 . 6 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认 为 ，设 立 一 个 完 善 、切 合 实

际 需 要 幷 备 有 适 当 制 衡 机 制 的 竞 争 系 统 ，有

以 下 优 点 ：  
 

( a )  减 少 官 僚 架 构 及 对 企 业 的 监 管 ；  
 
( b )  具 一 致 性 ，使 所 有 市 场 参 与 者 清 楚 了 解

竞 争 法 的 内 容 及 可 预 计 情 况 ； 及  
 
( c )  适 用 于 各 种 市 场 情 况 。  
 

3 . 7  总 括 而 言 ，消 费 者 委 员 会 认 为 竞 争 政 策 不 会

令 政 府 增 加 开 支 。反 之 ，这 政 策 订 立 基 础 规

则 以 促 进 竞 争 和 保 障 消 费 者 权 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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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政府的回应 
 
 
 
未 来 挑 战  
 
4 . 1  我 们 完 全 赞 同 香 港 必 须 不 断 巩 固 实 力 ，维 持

竞 争 优 势 。这 其 实 是 政 府 整 体 经 济 政 策 的 要

旨 ；所 涵 盖 的 原 则 ，远 远 超 越 促 进 竞 争 的 范

围 。举 例 来 说 ，政 府 于 一 九 九 七 年 四 月 设 立

了 工 商 服 务 业 推 广 署 这 个 专 责 机 构 ，负 责 主

动 提 出 推 广 工 商 服 务 业 的 具 体 方 法 。该 署 的

职 责 之 一 ，是 减 少 繁 杂 的 公 事 程 序 及 消 除 过

份 监 管 的 情 况 。该 署 亦 处 理 一 切 关 乎 使 香 港

发 展 为 服 务 业 经 济 体 系 及 亚 洲 重 要 服 务 中

心 的 建 议 。此 外 ，我 们 更 研 制 了 一 套 具 前 瞻

性 的 工 业 支 援 政 策 ，旨 在 提 高 本 港 整 体 生 产

力 及 国 际 竞 争 力 。我 们 尤 其 致 力 促 进 科 技 的

发 展 和 应 用 ，使 本 港 的 全 球 化 生 产 网 络 能 维

持 竞 争 优 势 。我 们 的 策 略 ，包 括 提 供 适 当 的

实 质 基 础 设 施 、在 人 力 资 源 方 面 作 投 资 ，以

及 支 持 研 究 和 发 展 活 动 。  
 
4 . 2  我 们 不 认 同 本 港 的 服 务 业 不 需 要 面 对 国 际

竞 争 。提 供 有 效 率 的 服 务 ，如 电 讯 、金 融 和

专 业 服 务 等 ，对 每 一 个 经 济 体 系 都 是 非 常 重

要 的 。而 种 种 因 素 亦 迫 使 服 务 提 供 者 面 对 国

际 竞 争 ；这 些 因 素 包 括 相 若 的 服 务 需 求 、服

务 业 人 员 及 消 费 者 更 大 的 流 动 性 ，以 及 消 费

者 拥 有 更 详 尽 的 资 料 。另 外 ，服 务 业 亦 需 遵

守 基 本 贸 易 原 则 ，如 最 惠 国 待 遇 条 款 、国 民

待 遇 及 取 消 对 进 入 市 场 的 限 制 。只 要 新 入 行

者 可 自 由 进 入 市 场 ，市 场 上 的 经 营 者 便 必 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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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具 竞 争 力 的 方 法 营 运 。因 此 ，服 务 业 现 时

虽 然 未 必 如 货 品 贸 易 般 开 放 ，我 们 没 理 由 相

信 它 将 来 不 需 面 对 同 样 程 度 的 竞 争 。  
 
4 . 3  我 们 不 相 信 本 港 现 行 的 竞 争 政 策 已 削 弱 本

港 在 国 际 市 场 上 的 参 与 地 位 。国 际 间 幷 无 清

楚 认 定 每 个 经 济 体 系 都 必 须 引 入 竞 争 法 ，也

没 有 施 加 这 方 面 的 压 力 。亚 太 经 合 组 织 各 成

员 幷 没 有 达 成 共 识 ，确 定 竞 争 法 是 竞 争 政 策

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环 。对 世 贸 组 织 成 员 而 言 ，虽

然 在 不 同 贸 易 协 议 中 都 存 有 某 些 条 文 ，订 明

成 员 有 责 任 防 止 某 种 违 反 竞 争 原 则 的 营 商

手 法 ，却 并 无 具 体 说 明 应 采 取 的 措 施 。其 实 ，

有 关 竞 争 的 讨 论 只 是 最 近 才 展 开 ，而 一 切 有

关 的 讨 论 暂 时 只 围 绕 着 贸 易 与 竞 争 政 策 的

相 互 关 系 ，相 信 短 期 内 ，国 际 间 不 会 达 成 共

识 ， 制 订 一 致 的 竞 争 规 则 。  
 
 
改 善 现 行 竞 争 政 策  
 
4 . 4 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指 出 ，政 府 现 行 的 竞 争 政 策 仍

有 改 善 的 余 地 。我 们 赞 同 这 观 点 ，并 乐 意 采

纳 消 委 会 有 建 设 性 的 意 见 。  
 
4 . 5  我 们 同 意 现 行 的 竞 争 政 策 可 以 更 积 极 、更 具

透 明 度 和 更 一 致 。我 们 愿 意 为 营 商 者 及 贸 易

伙 伴 作 一 个 榜 样 ，确 保 政 府 的 机 制 能 助 长 竞

争 。 我 们 会 采 纳 下 列 措 施 ：   
 
 ( a )  发 表 政 策 声 明 ，说 明 促 进 竞 争 的 目 的 和

指 引 原 则 。我 们 会 要 求 政 府 所 有 政 策 局

和 部 门 依 循 上 述 目 的 ，幷 鼓 励 在 其 权 限

之 内 的 组 织 依 循 有 关 政 策 目 标 。此 举 可

确 保 有 关 政 策 具 一 致 性 和 透 明 度 ；  
 
 ( b )  要 求 所 有 政 策 局 以 竞 争 为 出 发 点 ， 在 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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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会 议 及 临 时 立 法 会 提 交 的 重 要 政

策 文 件 中 ， 具 体 说 明 政 策 对 竞 争 的 影

响 。我 们 亦 会 要 求 各 政 策 局 检 讨 现 行 的

政 策 和 规 例 ，以 减 少 对 市 场 可 竞 逐 性 的

负 面 影 响 及 除 去 限 制 竞 争 的 做 法 。这 可

避 免 政 府 政 策 在 经 济 体 系 中 制 造 任 何

违 反 竞 争 的 情 况 ； 及  
 
 ( c )  要 求 所 有 政 策 局 和 部 门 提 出 新 措 施 ，在

考 虑 到 其 他 的 政 策 目 的 之 余 ，促 进 其 辖

下 的 行 业 之 内 的 竞 争 。这 可 表 明 政 府 率

先 促 进 竞 争 的 决 心 。  
 
4 . 6  为 提 供 一 个 能 协 调 及 专 门 讨 论 关 乎 促 进 竞

争 政 策 事 宜 的 机 制 ，我 们 将 设 立《 竞 争 政 策

谘 询 委 员 会 》，由 财 政 司 司 长 任 主 席 。委 员

会 将 监 察 依 循 政 策 目 的 的 程 序 及 各 项 检 讨

工 作 的 进 度 ， 并 评 估 新 措 施 建 议 的 可 行 性 。

我 们 会 视 乎 需 要 ，邀 请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及 有 关

的 私 营 机 构 参 与 讨 论 。我 们 预 计 该 委 员 会 将

尽 快 展 开 工 作 。  
 
4 . 7  为 配 合 政 府 的 工 作 ， 我 们 会 ：  
 
 ( a )  请 求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的 营 商 研 究 部 继 续

监 察 及 检 讨 某 些 行 业 的 营 商 手 法 。 这 些

行 业 倾 向 于 使 用 不 公 平 手 法 ，损 及 消 费

者 利 益 。我 们 会 要 求 消 委 会 继 续 其 出 色

工 作 、谘 询 有 关 的 政 策 局 和 部 门 ，以 及

提 交 建 议 供《 竞 争 政 策 谘 询 委 员 会 》审

议 ； 及  
 

( b )  请 求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协 助 及 鼓 励 行 业 公

会 为 香 港 各 行 业 制 订 实 务 守 则 ，以 促 进

香 港 各 行 业 间 的 竞 争 。这 与 消 委 会 的 法

定 责 任 相 符 。  
 



第 四 章 ： 政 府 的 回 應  1 6  

 

 

4 . 8  上 述 措 施 会 令 我 们 在 促 进 本 港 竞 争 方 面 跨

进 一 大 步 。由 政 府 率 领 ，幷 在 消 费 者 委 员 会

支 持 之 下 ， 我 们 希 望 传 达 一 个 清 楚 的 信 息 ，

就 是 我 们 绝 不 鼓 励 限 制 竞 争 或 不 公 平 的 营

商 手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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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香港是否需要竞争法? 
 
 
 
5 . 1  消費者委員會認為，有效的競爭政策必須有

競爭法支持。訂立競爭法可確保政府以公開

及一致的方式來處理違反競爭的手法，並賦

予政府權力去調查、制止及預防任何妨礙或

違 反 競 爭 的 行 為 。  消 委 會 亦 建 議 競 爭 法 起
初應涵蓋市場上橫向 1  和縱向 2  的合謀協
議，以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情況 3  。  

 
5 . 2 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建 議 ， 為 執 行 建 議 中 的 競 爭

法 ， 政 府 必 須 設 立 競 爭 委 員 會 。 該 委 員 會 應

為 獨 立 機 構 ， 不 在 政 府 行 政 架 構 之 內 。 委 員

會 應 就 競 爭 政 策 向 政 府 提 出 意 見 ； 確 保 競 爭

法 例 得 以 切 實 施 行 ； 考 慮 並 建 議 改 善 有 關 法

例 ， 以 及 為 保 障 公 眾 利 益 ， 向 政 府 建 議 修 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橫 向 協 議 是 指 競 爭 對 手 之 間 的 協 議 ， 目 的 通 常 是 提 高 或 控 制

價 格（ 所 謂「 操 縱 價 格 」）；壓 低 投 標 價 格（「 串 通 投 標 」）；

分 配 特 定 顧 客 或 銷 售 區 域 予 某 些 公 司 ， 而 不 與 其 他 公 司 爭 奪

銷 售 區 域 或 顧 客 （ 「 分 佔 市 場 」 ） ； 或 拒 與 某 些 公 司 進 行 交

易，因 為 這 些 公 司 供 應 商 品 予 市 場 上 其 他 公 司（「 聯 合 抵 制 」）。 

 
2   縱 向 協 議 是 指 供 應 商 與 經 銷 商 或 零 售 商 之 間 的 協 議 ， 目 的 通

常 是 規 定 產 品 不 能 以 低 於 某 一 價 格 售 予 顧 客 （ 所 謂 「 操 縱 轉

售 價 」 ） ； 要 求 某 一 零 售 商 或 經 銷 商 不 出 售 與 供 應 商 的 產 品

競 爭 的 產 品 （ 「 獨 家 經 營 」 ） ； 或 要 求 某 種 產 品 的 購 買 者 向

同 一 供 應 商 購 買 其 他 產 品 （ 「 強 迫 搭 賣 」 ） 。  

 
3   濫 用 市 場 壟 斷 地 位 通 常 是 指 以 減 價 去 淘 汰 競 爭 對 手 （ 「 掠 奪

性 定 價 」 ） ， 或 以 不 同 條 件 售 賣 貨 品 予 部 分 顧 客 （ 「 區 別 待

遇 」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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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 管 制 度 ， 促 進 競 爭 。 競 爭 委 員 會 作 出 的 決

定，可由上訴機關覆核（ 而 非 由 法 庭 覆 核 ）。 
 
競爭法的優點  
 
5 . 3  我 們 已 審 慎 考 慮 以 立 法 方 式 來 對 付 違 反 競

爭行為的利弊。競爭法可帶來以下的好處： 
 
 ( a )  表示政府決意在香港促進競爭，並確保

各行業一律遵守所訂的要求，而非只限

於在政府內部遵行；  
 
 ( b )  將 「 不 公 平 」 營 商 手 法 定 為 不 合 法 行

為，促進良性競爭及保障消費者權益。

我們已有法例保障消費者，不致因不安

全 消 費 品 及 不 合 情 理 交 易 條 款 等 蒙 受

損失；制訂法例約束「不公平」營商手

法，與政府致力施行的「保障消費者合

法權益」的政策是一致的；  
 
 ( c )  訂定可依法執行的制裁條款，懲治非法

活動；及  
 
 ( d )  使 香 港 與 參 加 世 貿 組 織 和 亞 太 經 合 組

織的其他貿易夥伴看齊；該些貿易夥伴

大多已制訂了競爭法例。  
 
5 . 4  然而，我們亦注意到：  
 
 ( a )  有好些例子可清楚說明，即使沒有法例

作後盾，我們仍可以一致和具透明度地

推行政策；本港的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

的 原 則 便 是 一 例 。 要 成 功 推 行 競 爭 政

策，競爭法並非是必不可少的；  
 
 ( b )  何謂「公平」或「不公平」的 營 商 手 法 ，

並 沒 有 清 晰 的 規 則 或 國 際 標 準 來 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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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許多司法管轄區都假定合謀協議本

身是不良行為，所以是不合法的；有些

司法管轄區則根據情理來判斷。若我們

要 測 試 市 場 是 否 可 容 易 進 入 及 可 競

逐，我們希望及需要定為非法的營商手

法 未 必 與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所 定 的 一

樣。建議施行的競爭法中有許多細則必

然會流於主觀及引起爭議，並有可能會

帶來法律上的質疑及長久的訴訟；  
 
 ( c )  行 政 指 引 或 實 務 守 則 比 法 例 更 為 靈

活。由行業聯會制訂的指引或守則，對

其會員同樣亦可有約束力。沒有嚴酷的

法律，我們仍可通過其他方法，發揮阻

嚇作用；  
 
 ( d )  我們也曾研究消費者委員會的見解，如

香港缺乏競爭法，會否削弱我們在世界

市 場 如 世 貿 組 織 及 亞 太 經 合 組 織 中 的

國際地位。雖然這些場合裡有些意見認

為 香 港 和 其 他 幾 個 經 濟 體 系 應 引 入 某

種形式的競爭法，但我們自信有一個很

容易辯護和令人信服的情況。訂立競爭

法，並非達到世貿組織／亞太經合組織

的 促 進 自 由 開 放 貿 易 目 的 的 唯 一 途

徑。我們一直以來，雖然沒有競爭法，

但 都 能 成 功 地 達 致 貿 易 和 競 爭 政 策 的

目的。我們亦察覺到，大多數的亞太經

合 組 織 的 經 濟 體 系 （ 如 韓 國 及 紐 西

蘭），都是在其經濟體系由一個較受高

度 監 管 的 模 式 轉 為 較 自 由 的 模 式 時 制

定競爭法的。我們的經濟體系長期以來

一直處於這種自由的模式。自由市場力

量一直令香港獲益；我們須小心謹慎，

不應擾亂使我們得益的營商環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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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爭法的缺點  

 

5 . 5  我 們 已 考 慮 過 以 立 法 形 式 促 進 競 爭 的 弊 處

或制肘，其中包括：  

 

 ( a )  矯 枉 過 正：由於市場上的實際情況每每
不同，我們很難預先判斷營商手法對競

爭的影響。我們同意某種形式的橫向的

限制競爭行為，如操縱價格及串通投標

等，可能對消費者或其他市埸參與者不

公平。我們會遏止此等行為。不過，這

些 行 為 對 經 濟 效 益 實 際 上 造 成 怎 樣 的

影響，不一定能清楚斷定。一套概括性

的競爭法，並不能顧及個別行業的特別

需要。例如：  

  ( i )  許多公司若訂立合謀協議，會被視
為違反競爭原則；但這些公司的目

的，可能是為了獲得規模經濟，或

為了提高服務質素。這是提高調配

效率的一種方法，我們不應輕率地

以 競 爭 政 策 的 狹 窄 意 義 加 以 阻

止；及  

  ( i i )  市 場 若 由 一 群 已 有 鞏 固 勢 力 的 經
營者所壟斷，可能令新入行者難以

競爭；但即如此，特別優待新入行

者亦非政府的目的。我們期望能維

護 競 爭 的 過 程 而 不 是 當 中 的 競 爭

者 。 只 要 市 場 仍 屬 可 進 入 及 可 競

逐，自由市場動力便會發揮效力，

決定誰可進入市場、繼續經營或被

淘汰。  

 簡而言之，看來似乎會妨礙、限制或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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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 競 爭 的 行 為 ， 並 不 一 定 是 不 合 情 理

的。我們必須從另一角度作更詳細的分

析，確定它們有否限制其他經營者進入

市場或在市場上競逐，或它們是否蓄意

爭取壟斷勢力，而非進行競爭或提高效

率。以法例來一律禁制這等手法，似乎

是矯枉過正。  

 
 ( b )  製 造 不 明 朗 情 況：如我們要草擬一套概

括性的競爭法，我們很可能要首先限制

某些行為，然後確定背後的意圖，再決

定如何處罰。由於法例是會一致地對待

各 行 業 ， 它 將 不 能 顧 及 某 類 行 業 的 需

要。企業家會因而感到無所適從。許多

商 會 也 的 確 曾 表 示 擔 心 競 爭 法 會 製 造

不明朗情況。  
 
 ( c )  執 行 法 例 的 問 題 及 矛 盾 ： 執 行 反 壟 斷

法，需要有專門人才及規模龐大的組織

來支持。甚麼行為才算是不合法，我們

尚且未能確定，更遑論期望在初期提出

論據支持成立行政機構。持久的法庭訴

訟很可能會不斷增加，因為被告人往往

會 為 維 護 本 身 的 重 大 商 業 利 益 而 提 出

強烈反駁。我們亦須研究建議成立的競

爭委員會如何與其他監管機構並存。我

們 認 為 循 序 漸 進 的 方 式 比 全 面 的 禁 制

更為可取。  
 

( d )  有 損 自 由 開 放 貿 易 的 原 則：若政府要立
法一律禁止某些商業活動，本港奉行的

自 由 開 放 貿 易 政 策 便 有 可 能 受 到 損

害，最終亦會削弱本港的競爭力。根據

外國的經驗，經濟體系的反壟斷法的範

圍和有關機構的規模，並 不一定與該經

濟體系的競爭力成正比。新加坡和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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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常 被 譽 為 世 界 上 最 具 競 爭 力 的 經 濟

體 系 ， 但 兩 者 都 沒 有 訂 立 整 體 的 競 爭

法；這對反壟斷法的倡議者，的確是個

諷刺。這兩個地區的成功之處是讓市場

發揮動力自由運作。  
 
5 . 6  總的來說，我們考慮到一套概括性的競爭法

可能會製造不明朗情況，尤其對商界而言，

因此我們認為採納消費者委員會的建議，是

弊多於利。  
 
5 . 7  為 配 合 本 港 的 自 由 貿 易 及 政 府 盡 量 不 干 預

的原則，我們寧可採用較少滋擾成分但卻較

深入的方法來促進競爭。這包括頒布自我監

管 的 實 務 守 則 ， 以 監 察 不 同 行 業 的 營 商 手

法，以及在必要時，在考慮過個別行業的情

況後，以修改法例來處理違反競爭的問題。

我們不反對修訂法例，但 不認為現階段的橫

向 和 縱 向 限 制 或 濫 用 市 場 支 配 地 位 的 情

況，足以支持立法完全禁止的建議。我們提

倡的方法的另一優點是，我們不需要承擔設

立 競 爭 委 員 會 及 上 訴 機 關 等 可 能 相 當 龐 大

的行政機構的重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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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公众意见摘要 
 
 
 
6 . 1 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就 香 港 整 體 競 爭 情 況 所 作 的

報告具有深遠的影響。因此我們在一九九六

年 十 二 月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三 月 期 間 諮 詢 了 超

過 1 1 0 家具代表性的機構，並接獲 8 8 份回
覆。下文概述這些機構的主流意見。  

 
6 . 2  本 文 的 附 件 載 列 所 有 經 我 們 諮 詢 或 曾 提 出

意見的機構名稱。  
 
 
意 見 摘 要  
 
( A )  是 否 有 需 要 引 入 全 面 的 競 爭 政 策 ?  
 
6 . 3  回 覆 的 機 構 大 多 數 都 贊 同 香 港 應 繼 續 加 強

競爭優勢。然而，至於政府應否改變現行的

不 干 預 政 策 和 因 應 各 行 業 情 況 來 促 進 競 爭

的做法，以及是否需要作法例及結構上的改

變 來 改 善 競 爭 環 境 ， 各 機 構 則 有 不 同 的 意

見。  
 
6 . 4  大 部 分 回 覆 者 堅 信 自 由 貿 易 的 基 本 原 則 一

直對香港有利，且沒有證據顯示不公平貿易

的情況十分嚴重。他們告誡政府，以全面的

競 爭 政 策 取 代 因 應 個 別 行 業 需 要 而 制 訂 政

策的做法，會削弱政府在應付個別行業要面

對的特別情況方面的效率和成效。小部分回

覆 者 認 為 實 際 威 脅 香 港 競 爭 優 勢 的 是 土 地

與勞工價格高企、通貨膨脹和政府干預。消

費 者 委 員 會 所 提 議 的 訂 定 基 本 政 策 和 修 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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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例，是不必要的。他們認為不應干預自由

經濟體系的運作，更懷疑制訂全面的競爭法

例 是 否 確 實 能 提 高 香 港 在 國 際 市 場 上 的 談

判地位。  
 
6 . 5  另一方面，數名回覆者，包括一些新入行的

公司，表示贊成更詳細地檢討香港的整體競

爭環境，並強調一些現有的市場參與者的確

享有市場支配地位。  
 
6 . 6  具 體 建 議：我們接獲的具體建議包括 :  
 

( a )  政府應制訂一套更具體的競爭政策，加
深 經 營 者 對 競 爭 的 認 識 和 確 保 政 府 決

策能顧及競爭的問題，以及檢討現行規

例，促進競爭；  
 
( b )  當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察 覺 某 些 行 業 中 出 現

對社會不利的不完全競爭的情況時，消

委會應在政府的支援下，與市場參與者

商 討 以 自 動 自 覺 或 自 我 調 節 的 方 式 解

決問題 ;  
 
( c )  政 府 應 以 明 智 審 慎 的 態 度 及 均 衡 的 方

式制訂及推行任何具體的競爭政策，不

應有損目前的政府不干預的商業環境 ;  
 
( d )  香 港 的 競 爭 政 策 不 應 只 維 護 消 費 者 利

益，而應該著眼於消除高成本架構，以

便提高本港出口貨品及服務的競爭力 ;  
 
( e )  政府不應貿然行事，在實施消費者委員

會建議而作出的改變前，應仔細研究問

題 所 涉 及 的 範 圍 及 改 變 所 會 帶 來 的 影

響 ;  
 
(f) 任何競爭政策都必須符合全球趨勢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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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，香港的貨櫃碼頭業有大量小規模經

營 者 經 營 ， 這 是 違 反 區 內 工 業 邏 輯

的）；以切合實際的方式，在各行業內

維持競爭；保持香港在區內的策略性地

位；及 
 
( g )  在 拟 订 竞 争 政 策 细 则 时 ，应 考 虑 香 港 以

外 的 节 目 供 应 者 在 保 护 知 识 产 权 方 面

的 要 求 。  
 
 
( B )   应 否 制 订 整 体 的 竞 争 法 ？  
 
6 . 7  大 部 分 回 复 者 对 引 入 概 括 性 的 竞 争 法 的 建

议 均 表 示 有 所 保 留 ， 并 提 醒 政 府 在 决 定 前 要

三 思 。  
 
6 . 8  许 多 回 复 者 不 同 意 目 前 香 港 的 不 公 平 营 商

手 法 已 严 重 至 需 要 修 订 法 例 的 地 步 。另 有 一

些 回 复 者 虽 承 认 确 有 这 方 面 的 问 题 ，但 质 疑

立 法 是 否 正 确 的 解 决 办 法 。他 们 所 提 的 具 体

意 见 ， 摘 要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建 议 订 立 的 法 例 有 高 度 干 预 成 分 ，公 众

和 消 费 者 都 会 因 而 付 上 高 昂 代 价 。政 府

过 分 监 管 及 作 不 必 要 的 干 预 只 会 抑 制

投 资 和 商 业 活 动 ；  
 
( b )  订 立 法 例 会 令 商 人 在 香 港 营 商 时 要 处

理 更 复 杂 的 问 题 ，及 增 加 遵 守 规 例 所 需

的 成 本 。此 举 更 会 与 现 有 的 监 管 制 度 的

功 用 重 复 或 重 迭 ；  
 
( c )  建 议 制 订 的 法 例 可 能 会 因 太 笼 统 而 难

以 执 行 ， 又 或 因 太 具 体 而 抑 制 投 资 ；  
 
( d )  从 经 济 的 角 度 看 ，纵 向 和 横 向 的 协 议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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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是 高 效 益 和 合 理 的 。因 此 ，一 套 概 括

性 的 竞 争 法 会 将 完 全 无 害 的 活 动 也 纳

入 法 网 。这 会 鼓 励 不 合 理 或 不 必 要 的 破

坏 行 动 ， 带 来 反 效 果 ；  
 
( e )  竞 争 法 可 能 会 减 慢 香 港 商 界 对 市 场 转

变 的 反 应 ；在 某 些 行 业 里 ，合 幷 和 收 购

都 是 普 遍 的 商 业 行 为 ，竞 争 法 会 妨 碍 这

些 行 业 的 发 展 ；  
 
( f )  订 立 法 例 管 制 市 场 上 滥 用 集 体 支 配 地

位 、合 幷 和 收 购 的 情 况 ，会 削 弱 香 港 各

行 业 的 竞 争 力 ；  
 
( g )  回 复 者 质 疑 引 入 竞 争 法 是 否 真 能 如 预

期 中 带 来 公 平 和 一 致 的 情 况 、 减 少 监

管 ，以 及 在 有 关 的 国 际 市 场 上 提 高 本 港

的 洽 谈 地 位 ； 及  
 
( h )  执 行 竞 争 法 的 花 费 可 能 会 过 巨 。  
 

6 . 9  另 一 方 面 ， 乐 意 考 虑 立 法 建 议 的 回 复 者 指

出 ：  
 

( a )  制 订 竞 争 政 策 及 引 入 竞 争 法 有 助 吸 引

更 多 投 资 及 巩 固 香 港 在 贸 易 洽 谈 上 的

地 位 ；  
 

( b )  我 们 应 小 心 界 定 竞 争 规 例 的 约 束 对 象 ，

避 免 已 有 高 度 竞 争 的 行 业 带 来 不 必 要

的 负 担 ，以 及 避 免 使 人 误 会 政 府 不 公 平

对 待 成 功 及 大 规 模 企 业 ；  
 

( c )  我 们 应 以 现 行 的 防 止 不 公 平 贸 易 的 指

引 ，如 在 银 行 、电 讯 和 广 播 等 行 业 所 使

用 的 作 为 依 据 ，来 制 订 一 些 适 用 于 各 行

业 的 基 本 规 则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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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我 们 可 以 制 订 指 引 给 商 界 ，管 制 合 幷 和

收 购 。市 场 上 有 合 幷 和 收 购 活 动 显 示 竞

争 正 日 渐 激 烈 ，而 此 类 活 动 幷 不 一 定 对

消 费 者 或 竞 争 带 来 损 害 ；  
 
( e )  建 议 中 竞 争 法 的 含 糊 条 款（ 如「 扭 曲 竞

争 」 ） 有 可 能 引 致 始 料 不 及 的 后 果 ；  
 

( f )  若 要 草 拟 竞 争 法 ，我 们 应 在 银 行 业 中 豁

免 香 港 银 行 公 会 ，不 受 建 议 中 的 法 例 约

束 ；  
 

( g )  在 电 讯 业 内 ， 应 执 行 竞 争 法 的 一 般 原

则 ， 但 竞 争 委 员 会 应 配 合 （ 而 非 取 代 ）

电 讯 管 理 局 在 处 理 不 公 平 营 商 手 法 方

面 的 工 作 ；  
 

( h )  对 于 不 同 的 广 播 或 电 讯 业 组 织 ，竞 争 法

内 应 订 有 一 套 通 用 的 规 定 ，方 便 监 察 及

执 法 ；  

 

( i )  竞 争 法 例 中 订 明 的 制 裁 ，应 只 限 于 发 出

禁 制 令 ，禁 止 违 法 行 为 ，而 不 应 包 括 罚

款 或 赔 偿 给 受 害 的 一 方 ；  
 
( j )  有 关 法 例 应 保 障 香 港 的 公 司 ，不 会 受 国

际 竞 争 者 的 不 公 平 对 待 ； 及  
 
( k )  香 港 应 考 虑 引 入 某 些 法 例 ，防 止 内 地 的

国 营 企 业 利 用 本 身 的 官 方 或 半 官 方 地

位 在 竞 争 中 占 优 。  
 
 

( C )  应 否 设 立 竞 争 委 员 会 ？  
 
6 . 1 0  大 部 分 回 复 者 对 此 项 建 议 均 持 保 留 态 度 ，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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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出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：  
 

( a )  不 清 楚 为 何 处 理 竞 争 事 宜 的 工 作 要 由

建 议 成 立 的 竞 争 委 员 会 而 非 由 政 府 承

担 ；  
 
( b )  设 立 竞 争 委 员 会 会 引 起 角 色 冲 突 的 情

况 ，幷 会 混 淆 政 府 现 有 政 策 局 与 监 管 组

织 之 间 的 职 责 及 权 力 ；  
 
( c )  竞 争 委 员 会 会 演 变 为 庞 大 的 官 僚 机 构 ，

削 弱 香 港 的 竞 争 力 ；  
 
( d )  该 委 员 会 不 会 有 足 够 专 门 知 识 及 灵 活

性 去 处 理 个 别 行 业 的 技 术 要 求 ，尤 其 是

那 些 涉 及 日 新 月 异 的 技 术 的 行 业（ 如 广

播 业 及 电 讯 业 ） ； 及  
 

 ( e )  賦予建議設立的競爭委員會諮詢、調查

及司法的權力，會 令 委 員 會 權 力 過 大 。 
 
6 . 1 1  具 體 建 議：部分回覆者願意考慮設立競爭委

員會的建議，並提出以下具體意見：  
 
 ( a )  建議設立的競爭委員會應屬小規模，它

的架構在需要時亦可以縮小，此舉可避

免不必要的官僚架構及公共開支；  
 
 ( b )  建 議 設 立 的 競 爭 委 員 會 必 須 具 透 明 度

及受公眾監察；  
 
 ( c )  我 們 應 以 循 序 漸 進 的 方 式 來 設 立 競 爭

委員會；其職責範圍起初應只限於處理

合 謀 協 議 及 濫 用 市 場 支 配 地 位 如 壟 斷

性定價等行為；  
 
 ( d )  競 爭 委 員 會 應 與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及 其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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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有 的 監 管 組 織 （ 如 廣 播 事 務 管 理

局、電訊管理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

委員會）合作，不應存有官僚作風。該

委 員 會 應 就 競 爭 政 策 事 宜 向 政 府 提 出

意見，並考慮及建議改善有關法例；  
 
 ( e )  委員會必須獨立、有效，以及有足夠資

源去迅速地處理投訴，並具有權力調查

可能違法的個案；及  
 
 ( f )  建 議 設 立 的 競 爭 委 員 會 不 應 使 電 訊 管

理 局 在 電 訊 業 內 行 使 的 權 力 減 弱 或 變

得複雜。  
 
 
( D )  應 否 設 立 上 訴 機 關 ？  
 
6 . 1 2  對於設立上訴機關的建議，大部分回覆者都

是 無 意 見 或 不 予 置 評。有表達意見者多數質

疑 為 何 上 訴 機 關 會 較 法 庭 更 適 合 執 行 有 關

工作。一名回覆者表示根據建議的監管系統

而實施的制裁，應只限於禁止某些行為，而

不應包括罰款或賠償予受害的一方。另一名

回 覆 者 提 議 制 裁 應 限 於 罰 款 而 不 應 為 刑 事

處罰。  

 
 
主流意見  
 
6 . 1 3  公眾大多數贊同：  
 
 ( a )  維持及加強香港的競爭優勢；  
 
 ( b )  在現有的機制 之 內，加深公眾對競爭的

了解及鼓勵公平營商手法；  
 
 ( c )  更 仔 細 地 檢 討 訂 立 競 爭 法 的 需 要 及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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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所涉及的範圍，並更廣泛地諮詢公眾

的意見才作決定；  
 
 ( d )  在作出建議中任何結構上的改變時，應

循序漸進，以及防止建議設立的競爭委

員 會 發 展 為 不 必 要 的 官 僚 機 構 或 重 複

其 他 管 理 組 織 （ 如 電 訊 管 理 局 ） 的 工

作 及 監 管 機 制（ 如 管 制 計 劃 ）的 功 用 ；

及  
 
 ( e )  檢 討 設 立 一 法 定 上 訴 機 關 而 不 利 用 現

有司法制度的建議是否恰當。  
 
6 . 1 4  大 部 分 對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作 出 回 應 的

機 構 都 以 極 其 專 業 和 縝 密 的 態 度 提 供 意

見 。 雖 然 我 們 未 能 一 一 採 納 所 有 寶 貴 的 意

見 ， 但 各 項 觀 點 都 有 助 我 們 規 劃 未 來 的 動

向，我們在此謹向各機構致以衷心謝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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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结论 
 
 
 
7 . 1 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就 香 港 競 爭 政 策 所 作 的 報 告

及早前各行業進行的研究，激發起連串有建

設性的討論，焦點在於究竟香港的競爭狀況

如何，以及我們應如何確保本港的競爭政策

繼續使我們得益。  
 
7 . 2  我們相信，適合香港的競爭政策應以增加經

濟效益為目的，主要是靠促進競爭、經濟實

力及競爭力幾方面去實現。要確知市場上是

否有競爭，必須要看是否可以進入市場和市

場內是否可以競逐。  
 
7 . 3  在考慮消費者委員會的報告後，我們樂意採

納引進競爭政策的建議。我們須進行的工作

包括：  
 
 ( a )  發 表 清 晰 的 政 策 聲 明 ， 闡 明 政 府 的 目

的，是促進競爭及抑制不同形式的限制

競爭營商手法；  
 
 ( b )  要 求 所 有 政 策 局 在 訂 定 新 政 策 或 進 行

政策檢討時，顧及競爭的角度；  
 
 ( c )  要 求 所 有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提 出 有 關 促 進

競爭的新措施；  
 
 ( d )  設立高層次的《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》

處 理 競 爭 事 宜 ， 主 席 由 財 政 司 司 長 擔

任 ， 委 員 包 括 非 官 方 人 士 。 委 員 會 可

肩負具前瞻性的工作，詳細審核政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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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政策及慣例，確保沒有違反競爭的

原 則 ； 若 該 等 政 策 和 慣 例 必 須 繼 續 施

行，則要有確實而合理的理由支持。委

員會亦可在合適的情況下，檢討其他競

爭政策事宜；  
 
 ( e )  請 求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的 營 商 研 究 部 繼 續

監察及檢討容易萌生「不公平」交易活

動的行業的營商手法；及  
 
 ( f )  促 請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進 一 步 協 助 企 業 制

訂支持競爭的實務守則。  
 
7 . 4  我 們 已 審 慎 檢 討 在 現 階 段 為 香 港 制 定 一 套

概括性的競爭法的贊成和反對意見。我們相

信避免立法的方式更適合本港的經濟體系。 
 
7 . 5  怎樣才是促進競爭的最佳方法，是一個經常

引起經濟學家、律師及企業家激烈爭議的課

題。我們相信一套不干預市場、全面的競爭

政策，附以按個別行業需要而訂立的規例，

最能迎合香港目前經濟發展的需要。我們確

信實行上文概述的各項措施，足以令我們在

促進競爭方面跨進踏實的一大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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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费 者 委 员 会 竞 争 政 策 报 告  

 

谘 询 名 单  
 

(A) 商 会  

(在 12个 团 体 中 ， 有 8个 作 出 回 应) 

 

 香 港 美 国 商 会  
 香 港 澳 洲 商 会 
 香 港 英 商 会  
 香 港 加 拿 大 商 会 
 香 港 中 华 总 商 会  
 香 港 中 华 厂 商 联 合 会  
 香 港 总 商 会  
 香 港 印 度 商 会  
 香 港 日 本 人 商 工 会 议 所  
 香 港 韩 人 商 工 会 
 香 港 瑞 典 商 会 
 新 加 坡 商 会 (香 港 ) 

  

(B) 商 界 委 员 会 及 商 业 协 会  

(在 12个 团 体 中 ， 有 6个 作 出 回 应) 

 

 英 国 商 务 驻 港 专 员  
 Italian Business Association 

 墨 西 哥 商 会  
 Finnish Business Council 

 香 港 荷 兰 商 会 
 德 国 贸 易 协 会  
 法 商 协 会  
 纽 西 兰 商 会  
 Swiss Business Council in Hong Kong 

 日 本 贸 易 振 兴 会(香 港) 

 The Spanish Business Association 

 香 港 出 口 商 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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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工 商 团 体  
 

 (1) 一 般 

 (10个 团 体 全 部 作 出 回 应) 

 

  贸 易 谘 询 委 员 会  
  香 港 零 售 管 理 协 会  
  香 港 工 业 总 会  
  香 港 生 产 力 促 进 局  
  香 港 贸 易 发 展 局  
  香 港 货 运 业 协 会 有 限 公 司  
  中 小 型 企 业 委 员 会  
  太 平 洋 经 济 合 作 香 港 委 员 会  
  纺 织 业 谘 询 委 员 会  
  食 米 业 谘 询 委 员 会  
  

(2) 财 经 事 务 

 (6个 团 体 全 部 作 出 回 应) 

 

  香 港 银 行 公 会  
 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 
  证 券 及 期 货 事 务 监 察 委 员 会  
  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 
  香 港 期 货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 

 香 港 有 限 制 牌 照 银 行 及  

   接 受 存 款 公 司 公 会  
 

  

(3) 气 体 及 电 力 供 应 

 (在 7个 团 体 中 ， 有 6个 作 出 回 应) 

 

  中 华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 
  香 港 中 华 煤 气 有 限 公 司  
  香 港 电 灯 有 限 公 司  
  香 港 加 德 士 有 限 公 司 
  埃 索 石 油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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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香 港 美 孚 石 油 有 限 公 司  
  香 港 蚬 壳 有 限 公 司  

 

 (4) 船 务 

 (6个 团 体 全 部 作 出 回 应) 

 

  现 代 货 箱 码 头 有 限 公 司  
  美 商 海 陆 联 运 有 限 公 司  
  中 远 -国 际 货 柜 码 头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 

  香 港 国 际 货 柜 码 头 有 限 公 司  
  香 港 付 货 人 委 员 会  
  香 港 定 期 班 轮 协 会  
  

 

 

 

(5) 电 讯 

 (6个 团 体 全 部 作 出 回 应) 

 

  电 讯 管 理 局  
  香 港 电 讯 有 限 公 司  
  和 记 电 讯 有 限 公 司  
  香 港 新 电 讯 有 限 公 司  
  新 世 界 电 话  
  香 港 通 讯 业 联 会  
  

 

(6) 广 播 

 (9个 团 体 全 部 作 出 回 应) 

 

  广 播 事 务 管 理 局  
  影 视 及 娱 乐 事 务 管 理 处  
  香 港 电 台  
  亚 洲 电 视  
  卫 星 电 视  
  电 视 广 播 有 限 公 司  
  九 龙 仓 通 讯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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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 城 广 播 有 限 公 司  
  香 港 商 业 广 播 有 限 公 司  

 

 (7) 住 宅 物 业 市 场 

 (在 13个 团 体 中 ， 有 9个 作 出 回 应) 

 

  土 地 发 展 公 司  
  香 港 房 屋 协 会 
  香 港 房 屋 委 员 会  
  地 政 及 规 划 谘 询 委 员 会  
  长 远 房 屋 策 略 督 导 小 组 
  香 港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协 会 
  英 国 特 许 屋 宇 经 理 学 会 香 港 分 会  
  英 国 特 许 建 造 学 会 (香 港 ) 

  香 港 地 产 代 理 商 协 会  
  香 港 地 产 建 设 商 会  
  地 产 代 理 联 会 有 限 公 司  
  香 港 地 产 行 政 学 会  
  香 港 地 产 代 理 专 业 协 会 
  

(8) 交 通 

 (在 9个 团 体 中 ， 有 3个 作 出 回 应) 

 

  交 通 谘 询 委 员 会 
  香 港 地 下 铁 路 公 司  
  九 广 铁 路 公 司 
 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
  九 龙 巴 士(1933)有 限 公 司 

  中 华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
  新 大 屿 山 巴 士(1973)有 限 公 司 

  天 星 小 轮 有 限 公 司  
  香 港 小 轮 (集 团 )有 限 公 司  

 

 (9) 旅 游 业 

 (两 个 团 体 全 部 作 出 回 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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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香 港 旅 游 业 议 会  
  香 港 旅 游 协 会  

 

 (10) 保 险 业 

 (1个 团 体 作 出 回 应) 

 

  香 港 保 险 业 联 会  
  

 (11) 超 级 市 场 

 (在 6个 团 体 中 ， 有 两 个 作 出 回 应) 

 

  惠 康 有 限 公 司 
  香 港 71便 利 店 有 限 公 司 

  广 南 (KK)超 级 市 场 有 限 公 司  

  百 佳 有 限 公 司  
  OK便 利 店 

  华 润 百 货 有 限 公 司 
  

(D) 专 业 团 体  

(在 10个 团 体 中 ， 有 8个 作 出 回 应) 

 

  香 港 律 师 会  
  香 港 大 律 师 公 会  
  香 港 建 筑 师 学 会 
  香 港 工 程 师 学 会  
  香 港 规 划 师 学 会  
  香 港 测 量 师 学 会 
  香 港 管 理 专 业 协 会  
  香 港 会 计 师 公 会  
  香 港 医 学 会  
  制 药 工 业 香 港 联 会  

 

(E) 教 育 学 院  

(在 7个 团 体 中 ， 有 6个 作 出 回 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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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香 港 大 学 经 济 金 融 学 院  
 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经 济 系  
  香 港 城 市 大 学 经 济 及 金 融 学 系  
  香 港 科 技 大 学 经 济 系  
  香 港 浸 会 大 学 经 济 系  
  香 港 理 工 大 学 商 业 系 
  岭 南 学 院 公 共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 

 

 

(F) 其 他  

(6份 意 见 书) 

 

  香 港 民 主 促 进 会  
   香 港 城 市 大 学 地 产 代 理 课 程 94,95,97 

  届 毕 业 生 成 员  
  葵 青 区 议 会  
  九 龙 城 区 议 会  
  沙 田 区 议 会  
  观 塘 区 议 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